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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与补偿条例》有关事宜的通知

内政办发〔2011〕68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，各

旗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业、事业单位：

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

590 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已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公布实施。为

了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，进一步加强我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与补偿管理工作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认真学习，加强宣传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，切实维

护好公共利益，国务院制定出台了《条例》，同时废止了《城市

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。这是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，城市建设、管

理方式的重大转变，《条例》的施行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，关系

到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，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大局。各地区、各有

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《条例》的贯彻实施，切实加大学习宣传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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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调整工作思路，严格依法行政，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各项

规定。

二、明确责任，加强管理

为了公共利益需要，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、个人的房屋，应

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。各盟市、旗县(市)人

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；各市、旗县

(市)根据《条例》有关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，确保当地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标准的统一。各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，并加强

对本地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工作的指导。房屋征收单位可以

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，各市、旗县(市)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

当转变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，接受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，承担

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。不单独设立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

城市，原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可作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

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市辖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

也可直接接受市房屋征收部门委托，履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职

责，转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。各级人民政府和房屋征收部门、房屋

征收实施单位应当严格按照《条例》各项规定，统筹兼顾工业化、

城镇化建设和被征收房屋群众的利益，加强管理、监督和指导，严

密组织，精心实施，努力做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

三、统一补偿标准，建立和完善住宅房屋“征一还一”补偿制度

为了维护被征收群众的利益，使住宅房屋被征收人的居住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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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有所改善，征收住宅房屋时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旗县(市)

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被征收人“征一还一”产权调换或者货币补偿。

作出征收决定后，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经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

被征收住宅房屋进行评估，确定房屋补偿金额后，被征收人可以

选择“征一还一”补偿方式，即按照房屋产权登记簿标明的建筑

面积进行补偿。如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化补偿方式，应按照房地产

价格评估机构确定的同等地段类似新建商品住宅市场价格乘以

被征收房屋产权登记簿标明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；如被征收人选

择产权调换方式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各市、旗县(市)人民政府

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同等面积的住宅房屋，互相不找

差价，如果提供其他地段的住宅房屋，应当按照货币补偿金额计

算、结清差价。同时，应当根据房地产价格评估结果，对被征收

人的附属房屋、附属设施、装修部分等方面进行补偿。

非住宅房屋的征收补偿仍然按照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确定

的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进行补偿，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

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。

四、建立住宅房屋征收最低补偿金额和最小产权调换面积保

障制度，解决群众实际困难

为了保证收入低、住房面积小的被征收困难群众不因房屋征

收降低原有生活水平，自治区决定建立征收住宅房屋最低补偿金

额、最小产权调换面积保障制度。各市、旗县(市)人民政府在房

屋征收中应当对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低于 50 平方米的低收入被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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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人实施房屋征收住房保障，对低收入被征收人最小产权调换面

积不得低于 50 平方米，且 50 平方米以内不找差价，最低补偿金

额不得低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确定的同等地段新建商品住宅

平均售价购买 50 平方米住宅的金额。低收入被征收人的收入标

准和认定办法由各市、旗县(市)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

制定。如果被征收人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城市(旗、县)拥

有两套或多套住宅且建筑面积合计超过 50 平方米的，或被征收

人已经享受廉租住房保障政策的均将不再进行房屋征收住房保

障，只按照“征一还一”规定进行房屋征收补偿。

享受征收住房保障政策的被征收人，因得到了超面积补偿，对

原住房装修部分及附属房屋、构筑物不再进行补偿。若被征收人

认为这样补偿不到位，也可不享受征收住房保障性补偿，按照房

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确定的被征收房屋、装修部分，附属房屋、构

筑物等补偿金额进行补偿。

五、明确政策，优先给予住房保障

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征收个人住宅，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

条件的，不必经过抽签、摇号等程序，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

旗县(市)人民政府优先给予相应的住房保障。对选择住房保障的

被征收人只能进行货币补偿，不再给予产权调换。

为了保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各房屋征收现场应当设立公示

栏，将符合住房保障条件(包括征收住房保障条件)的被征收人的

姓名、家庭人口、房屋结构、房屋面积等基本信息进行公示，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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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社会和其他被征收人的监督。经过一定公示期限后，对没有异

议符合条件的被征收人实行住房保障。

六、公平选定价格评估机构，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

被征收房屋的价值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

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。同一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征收评

估工作，原则上由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。需要由 2 家或

2 家以上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的，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之

间应当就评估对象、评估时点、价值内涵、评估依据、评估原则、

评估方法、参数选取等进行沟通并执行共同的标准。

自各市、旗县(市)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 3 日内，

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向房屋征收部门或者房屋征收

实施单位提出申请，由房屋征收部门或者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进行资

格审查后，在房屋征收现场将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名

称、法人代表姓名、主要业绩、诚信等级、办公场所和联系电话等

内容进行公示。在公示10日内，由房屋征收部门或者房屋征收实施

单位组织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投票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。

征收房屋为住宅的，每个房屋权属证书为1票；征收房屋为非住宅

的，按照房屋权属证书标明的建筑面积每100平方米为1票，不足

100平方米的按照1票计算。选定得票超过投票总数二分之一的房

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票数最高者承担该项目的征收评估工作。没有房

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得票超过投票总数二分之一的，由房屋征收部门

或者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征收现场通过摇号、抽签等方式确定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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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公证机关对摇号、抽签过程进行公证。

七、按规定进行测算，合理补偿非住宅房屋停产停业损失

各市、旗县(市)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，征收范围

内有非住宅房屋中仍在生产、经营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选择产权

调换的，应当给予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补偿。补偿标准按照企业

或者个体工商户在该房屋中生产、经营活动所缴纳的所得税金额确

定，以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提供的上季度缴纳所得税证明，以月平

均缴纳的所得税金额计算出每月利润，乘以过渡月数得出停产停业

损失补偿金额。过渡期不足1个月的，按照1个月计算。生产、经

营活动不足1个季度的，按照实际生产、经营月数进行平均。对无

法提供缴纳所得税证明的，不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。按照国家规定

免除缴纳所得税或者生产、经营活动不足1个月的企业、个体工商

户的停产停业损失，由征收双方协商确定。待《内蒙古自治区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修订颁布后，与《内蒙古自治区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相抵触的规定自动废止。

二○一一年六月三十日


